
石家庄市教育局行政处罚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招收学生的处罚

事项类型 行政处罚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2021 年 4 月 29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八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决

定》，自 2021 年 4 月 30 日起施行）第七十六条

实施机构 市教育局

法定办结时限 90 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结果名称 行政处罚决定书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投诉材料 1 0 无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对线索材料进行核

查
执法人员

第二环节 立案 执法人员

第三环节 调查取证 执法人员

第四环节 调查终结 执法人员

第五环节 案件审核 审核人员

第六环节 报局领导批准 局领导

第七环节
处罚事先告知/

听证告知
执法人员

第八环节 处罚决定 局领导

第九环节 送达 执法人员 七日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通办范围

预约办理 否

网上支付 无

物流快递 否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中山东路 87 号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86036652；86036680

监督电话 86036653

备注



石家庄市教育局行政处罚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学校违法颁发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的处罚

事项类型 行政处罚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2021 年 4 月 29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八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决

定》，自 2021 年 4 月 30 日起施行）第八十二条

实施机构 市教育局

法定办结时限 90 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结果名称 行政处罚决定书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投诉材料 1 0 无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对线索材料进行核

查
执法人员

第二环节 立案 执法人员

第三环节 调查取证 执法人员

第四环节 调查终结 执法人员

第五环节 案件审核 审核人员

第六环节 报局领导批准 局领导

第七环节
处罚事先告知/

听证告知
执法人员

第八环节 处罚决定 局领导

第九环节 送达 执法人员 七日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通办范围

预约办理 否

网上支付 无

物流快递 否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中山东路 87 号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86036652；86036680

监督电话 86036653

备注



家庄市教育局行政处罚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市管义务教育学校以向学生推销商品、服务等方式谋取利益的处罚

事项类型 行政处罚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根据 2018 年 12 月 29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等五部法律的决定》第二次修

正）第五十六条第二款

实施机构 市教育局

法定办结时限 90 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结果名称 行政处罚决定书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投诉材料 1 0 无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对线索材料进行核

查
执法人员

第二环节 立案 执法人员

第三环节 调查取证 执法人员

第四环节 调查终结 执法人员

第五环节 案件审核 审核人员

第六环节 报局领导批准 局领导

第七环节
处罚事先告知/

听证告知
执法人员

第八环节 处罚决定 局领导

第九环节 送达 执法人员 七日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通办范围

预约办理 否

网上支付 无

物流快递 否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中山东路 87 号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86036652

监督电话 86036653

备注



行政处罚权责事项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擅自举办民办学校的处罚

事项类型 行政处罚

设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根据 2018 年 12 月 29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七部法律的决定》第三次修

正）第六十四条；2.《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办法》（1999 年 4 月 2 日河

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第三十五条

实施机构 市教育局

法定办结时限 90 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结果名称 行政处罚决定书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投诉材料 1 0 无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对线索材料进行核

查
执法人员

第二环节 立案 执法人员

第三环节 调查取证 执法人员

第四环节 调查终结 执法人员

第五环节 案件审核 审核人员

第六环节 报局领导批准 局领导

第七环节
处罚事先告知/

听证告知
执法人员

第八环节 处罚决定 局领导

第九环节 送达 执法人员 七日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通办范围

预约办理 否

网上支付 无

物流快递 否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中山东路 87 号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86036652、86036680

监督电话 86036653

备注

行政处罚权责事项办事指南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9A%E8%AE%AE/9531378


事项名称 对民办学校违反《校车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导致发生学生伤亡事故的处罚

事项类型 行政处罚

设定依据 《校车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17 号）第五十五条

实施机构 市教育局

法定办结时限 90 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结果名称 行政处罚决定书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投诉材料 1 0 无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对线索材料进行核

查
执法人员

第二环节 立案 执法人员

第三环节 调查取证 执法人员

第四环节 调查终结 执法人员

第五环节 案件审核 审核人员

第六环节 报局领导批准 局领导

第七环节
处罚事先告知/

听证告知
执法人员

第八环节 处罚决定 局领导

第九环节 送达 执法人员 七日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通办范围

预约办理 否

网上支付 无

物流快递 否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中山东路 87 号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86036652、86036680

监督电话 86036653

备注



行政处罚权责事项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违反《教师资格条例》有关规定的处罚的处罚

事项类型 行政处罚

设定依据

1.《教师资格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188 号）第十九条；

2.《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国家教育委员会第 27 号令）第十八条；

3.《〈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教育部令第 10 号）第二十七条

实施机构 市教育局

法定办结时限 90 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结果名称 行政处罚决定书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投诉材料 1 0 无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对线索材料进行核

查
执法人员

第二环节 立案 执法人员

第三环节 调查取证 执法人员

第四环节 调查终结 执法人员

第五环节 案件审核 审核人员

第六环节 报局领导批准 局领导

第七环节
处罚事先告知/

听证告知
执法人员

第八环节 处罚决定 局领导

第九环节 送达 执法人员 七日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通办范围

预约办理 否

网上支付 无

物流快递 否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中山东路 87 号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86038157

监督电话 86036653

备注

行政处罚权责事项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拒绝或者妨碍学校卫生监督员实施卫生监督且情节严重的处罚

事项类型 行政处罚

设定依据
《学校卫生工作条例》（1990 年 4 月 25 日国务院批准，1990 年 6 月 4 日国家教育委

员会令第 10 号、卫生部令第 1 号发布）第三十六条

实施机构 市教育局

法定办结时限 90 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结果名称 行政处罚决定书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投诉材料 1 0 无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对线索材料进行核

查
执法人员

第二环节 立案 执法人员

第三环节 调查取证 执法人员

第四环节 调查终结 执法人员

第五环节 案件审核 审核人员

第六环节 报局领导批准 局领导

第七环节
处罚事先告知/

听证告知
执法人员

第八环节 处罚决定 局领导

第九环节 送达 执法人员 七日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通办范围

预约办理 否

网上支付 无

物流快递 否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中山东路 87 号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86033067

监督电话 86036653

备注

行政处罚权责事项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民办学校举办者及实际控制人、决策机构或者监督机构组成人员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二条规定的处罚

事项类型 行政处罚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2004 年 3 月 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99 号公布，2021 年 4 月 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41 号修订）第六十二条

实施机构 市教育局

法定办结时限 90 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结果名称 行政处罚决定书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投诉材料 1 0 无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对线索材料进行核

查
执法人员

第二环节 立案 执法人员

第三环节 调查取证 执法人员

第四环节 调查终结 执法人员

第五环节 案件审核 审核人员

第六环节 报局领导批准 局领导

第七环节
处罚事先告知/

听证告知
执法人员

第八环节 处罚决定 局领导

第九环节 送达 执法人员 七日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通办范围

预约办理 否

网上支付 无

物流快递 否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中山东路 87 号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86036652/86036680

监督电话 86036653

备注

行政处罚权责事项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民办学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

促进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三规定违法情形的，对民办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校长及直接责任

人的处罚

事项类型 行政处罚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2004 年 3 月 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99 号公布，2021 年 4 月 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41 号修订）第六十四条第一款

实施机构 市教育局

法定办结时限 90 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结果名称 行政处罚决定书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投诉材料 1 0 无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对线索材料进行核

查
执法人员

第二环节 立案 执法人员

第三环节 调查取证 执法人员

第四环节 调查终结 执法人员

第五环节 案件审核 审核人员

第六环节 报局领导批准 局领导

第七环节
处罚事先告知/

听证告知
执法人员

第八环节 处罚决定 局领导

第九环节 送达 执法人员 七日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通办范围

预约办理 否

网上支付 无

物流快递 否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中山东路 87 号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86036652/86036680

监督电话 86036653

备注



行政处罚权责事项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或者实际控制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

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规定，对所举办或者实际控制的民办学校疏于管理，造成恶劣影响的

处罚

事项类型 行政处罚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2004 年 3 月 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99 号公布，2021 年 4 月 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41 号修订）第六十四条第二款

实施机构 市教育局

法定办结时限 90 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结果名称 行政处罚决定书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投诉材料 1 0 无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对线索材料进行核

查
执法人员

第二环节 立案 执法人员

第三环节 调查取证 执法人员

第四环节 调查终结 执法人员

第五环节 案件审核 审核人员

第六环节 报局领导批准 局领导

第七环节
处罚事先告知/

听证告知
执法人员

第八环节 处罚决定 局领导

第九环节 送达 执法人员 七日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通办范围

预约办理 否

网上支付 无

物流快递 否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中山东路 87 号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86036652/86036680

监督电话 86036653

备注



行政处罚权责事项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规定举办、参与举办民办学校或者在民

办学校筹设期内招生的处罚

事项类型 行政处罚

设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根据 2018 年 12 月 29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七部法律的决定》第三次修

正）第六十四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2004 年 3 月 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399 号公布，2021 年 4 月 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41 号修订）第六十五条

实施机构 市教育局

法定办结时限 90 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结果名称 行政处罚决定书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投诉材料 1 0 无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对线索材料进行核

查
执法人员

第二环节 立案 执法人员

第三环节 调查取证 执法人员

第四环节 调查终结 执法人员

第五环节 案件审核 审核人员

第六环节 报局领导批准 局领导

第七环节
处罚事先告知/

听证告知
执法人员

第八环节 处罚决定 局领导

第九环节 送达 执法人员 七日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通办范围

预约办理 否

网上支付 无

物流快递 否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中山东路 87 号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86036652/86036680

监督电话 86036653

备注



行政处罚权责事项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在学校吸烟、饮酒的处罚

事项类型 行政处罚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保护法》（2020 年 10 月 17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二次修订）第一百二十四条

实施机构 市教育局

法定办结时限 90 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结果名称 行政处罚决定书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投诉材料 1 0 无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对线索材料进行核

查
执法人员

第二环节 立案 执法人员

第三环节 调查取证 执法人员

第四环节 调查终结 执法人员

第五环节 案件审核 审核人员

第六环节 报局领导批准 局领导

第七环节
处罚事先告知/

听证告知
执法人员

第八环节 处罚决定 局领导

第九环节 送达 执法人员 七日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通办范围

预约办理 否

网上支付 无

物流快递 否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中山东路 87 号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86033067

监督电话 86036653

备注



行政处罚权责事项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学校等密切接触未成年的单位未履行查询义务，或者招用、继续聘用具有相关违法犯罪记

录人员的处罚

事项类型 行政处罚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保护法》（2020 年 10 月 17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二次修订）第一百二十六条

实施机构 市教育局

法定办结时限 90 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结果名称 行政处罚决定书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投诉材料 1 0 无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对线索材料进行核

查
执法人员

第二环节 立案 执法人员

第三环节 调查取证 执法人员

第四环节 调查终结 执法人员

第五环节 案件审核 审核人员

第六环节 报局领导批准 局领导

第七环节
处罚事先告知/

听证告知
执法人员

第八环节 处罚决定 局领导

第九环节 送达 执法人员 七日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通办范围

预约办理 否

网上支付 无

物流快递 否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中山东路 87 号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86036266

监督电话 86036653

备注



石家庄市教育局行政确认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教师资格定期注册

事项类型 行政确认

实施依据
《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暂行办法》（教师〔2013〕9 号）第六条、第十二条。

实施机构 石家庄市教育局

法定办结时限 无

承诺办结时限 根据省厅文件要求

结果名称 无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按照当年教师资格定期注册文件要求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下发通知 谢踊亮

第二环节

县区组织报名、初审,

给出初审结论审,给出

初审结论初审

谢踊亮

第三环节
市级复核，给出复核结

论
谢踊亮

第四环节

省级终审、给出注册结

论,为终审下发国家统

一印制的《教师资格定

期注册结论贴》。

谢踊亮

第四环节
县区将相关材料存档、

粘贴结论贴。
谢踊亮

办理形式 线上、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材料齐全

通办范围 无

预约办理 无

网上支付 否

物流快递 否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长安区中山东路 87 号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0311-86967420

监督电话 0311-86036653

责任事项依据 《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暂行办法》（教师〔2013〕9 号）第六条、第十二条。

追责情形依据
《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暂行办法》（教师〔2013〕9 号）第二十二条。



石家庄市教育局行政确认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城市一类幼儿园、农村示范性幼儿园评估认定

事项类型 行政确认

实施依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发〔2018〕39
号）“（二十九）健全质量评估监测体系。国家制定幼儿园保教质量评估指南，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完善幼儿园质量评估标准，健全分级分类评估体系，....。”
2.《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单位）关于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指导意见的通
知》（国办发[2003]13 号）“16 示范性幼儿园由省、地级教育部门组织评审认定。省
级教育部门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示范性幼儿园的标准，并定期对示范性幼儿园
进行指导、评估和审验，确保其发挥示范作用，带动本地区幼儿教育事业的整体发
展和教育质量的提高。评审活动要简便和节俭，不要干扰地方政府和幼儿园的正常
工作。”
3.《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实施意见》“27.健全质量评估
监测体系。....省级完善幼儿园办园评估标准，健全分级分类评估体系，对幼儿园进
行认定和分类管理......。”
3.河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河北省城市幼儿园分类评定标准（试行）》《河北省农村幼

儿园分类评定标准（试行）》的通知（冀教基〔2009〕61 号）第二条。

实施机构 石家庄市教育局

法定办结时限 无

承诺办结时限 按年度计划

结果名称 无

结果样式 批文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石家庄市城市一类幼儿园申报表

石家庄市农村示范性幼儿园申报表
2

幼儿园自查报告 2

幼儿园自评打分表 2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受理 幼特教处 按年度计划

第二环节 审核评估
幼特教处、

专家库成员
按年度计划

第三环节 认定 局领导 按年度计划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材料齐全

通办范围 本市

预约办理 无

网上支付 否

物流快递 否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长安区中山东路 87 号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0311-67797558

监督电话 0311-86036653



责任事项依据

1-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发〔2018〕39
号）“（二十九）健全质量评估监测体系。国家制定幼儿园保教质量评估指南，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完善幼儿园质量评估标准，健全分级分类评估体系，....。”
1-2.《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实施意见》（冀发
〔2019〕2 号）“27.健全质量评估监测体系。....省级完善幼儿园办园评估标准，健全分
级分类评估体系，对幼儿园进行认定和分类管理......。”
1-3.河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河北省城市幼儿园分类评定标准（试行）》《河北省农村幼
儿园分类评定标准（试行）》的通知（冀教基〔2009〕61 号）第二条。

追责情形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

石家庄市教育局行政确认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普通话水平等级认定

事项类型 行政确认



实施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九条；
3.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第十条；
4.《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教育部令第 10 号）第八条；
5.《普通话水平测试管理规定》（教育部令条 16 号）；
6.教育部、国家语委关于印发《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
年）》的通知（教语用〔2012〕1 号）；
7.《教育部、国家语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教语用〔2017〕1 号）；
8.河北省语委关于定期开展面向社会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的通知（冀语[2004]8 号）；
9.《河北省实施<普通话水平测试管理规定>办法》（省教育厅、省语委冀语〔2004〕1

号）。

实施机构 石家庄市教育局教育交流和教师培训处(语委办）

法定办结时限 3 个月

承诺办结时限 3 个月

结果名称 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

结果样式

收费标准 学生每人次 25 元；教师及其他人员每人次 50 元

收费依据
北省物价局、河北省财政厅转发《关于普通话水平测试费和国家普通话水平等级证书工

本费收费标准的通知》的通知（冀价行费〔2004〕57 号）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1.身份证 1 0

2.个人电子版证件照（像素:390*567） 1 0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报名
教育交流和教

师培训处（语

委办）

10 首环节

第二环节 审核
省语言文字培

训测试中心

10 第二环节

第三环节 测试
教育交流和教

师培训处（语

委办）

10 第三环节

第四环节 评分
普通话水平测

试员

30 第四环节

第五环节 打印证书
省语言文字培

训测试中心
20 第五环节

尾环节 证书发放

教育交流和教

师培训处（语

委办）

10 尾环节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依据法律程序办理

通办范围 本市

预约办理 是

网上支付 是

物流快递 是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教育局教育交流和教师培训处(语委办）

办理时间
社会人员可于每年 3、6、9、12 月的 10—15 日报名，当月月底组织测试；其他人员的

测试安排由市语委办具体确定

咨询电话 0311-86036690

监督电话 0311-86036653



责任事项依据

1. 河北省有关规定。
2. 《普通话水平测试管理规定》（教育部令条 16 号）第十九条“ 测试成绩由执行测
试的测试机构认定。”

追责情形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造成不良后
果或者影响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较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情节严
重的，予以开除：（二）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玩忽职守，贻误工作的；”
2 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二十一条语言文字工作主管部
门和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语言文字工作职责、滥用职权、徇
私舞弊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3 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二十二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测
试工作人员违反测试规定的，由语言文字工作主管部门进行批评教育；弄虚作假或者索
取、收受他们财物的，由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
4《普通话水平测试管理规定》（教育部令条 16 号）第二十四条测试工作人员违反测试
规定的，视情节予以批评教育、暂停测试工作、解除聘任或宣布测试员证书作废等处理，
情节严重的提请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

石家庄市教育局行政奖励权责事项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教育系统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奖励



事项类型 行政奖励

设定依据

1.《教师法》第三十三条；

2.《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

实施机构 市教育局

法定办结时限 依据省、市奖励通知要求

承诺办结时限 无

结果名称 奖励证书、奖励通报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依据通知要求 依据通知要求 依据通知要求 无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下发通知 教师处、人事处 无

第二环节 受理材料 教师处、人事处 无

第三环节 组织评选 教师处、人事处 无

第四环节 审核公示 局党组 无

尾环节
下发奖励通知、证书

或推荐上报
人事处 无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通办范围

预约办理 否

网上支付 无

物流快递 否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中山东路 87 号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86967420，86036266

监督电话 86036653

备注



石家庄市教育局行政检查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学校体育工作的检查

事项类型 行政检查

设定依据

《学校体育工作条例》（1990 年 2 月 20 日国务院批准，1990 年 3 月 12 日国家教育委员

会、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令第 11 号发布，根据 2017 年 3 月 1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

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正）第二十三条

实施机构 市教育局

法定办结时限

承诺办结时限

结果名称 现场检查笔录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现场检查笔录 执法人员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通办范围

预约办理 否

网上支付 无

物流快递 否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中山东路 87 号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86033067

监督电话 86036653

备注



石家庄市教育局行政检查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职业学校办学行为的检查

事项类型 行政检查

设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1996 年 5 月 15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第十一条；

2.《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办法》（1999 年 4 月 2 日河北省第九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第六条。

实施机构 市教育局

法定办结时限

承诺办结时限

结果名称 现场检查笔录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现场检查笔录 执法人员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通办范围

预约办理 否

网上支付 无

物流快递 否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中山东路 87 号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86036680

监督电话 86036653

备注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9A%E8%AE%AE/9531378


石家庄市教育局行政检查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督导评估

事项类型 行政检查

设定依据 《教育督导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24 号）第二条

实施机构 市教育局

法定办结时限

承诺办结时限

结果名称 督导建议书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查阅资料，查看现场 督学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通办范围

预约办理 否

网上支付 无

物流快递 否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中山东路 87 号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86030535

监督电话 86036653

备注

石家庄市教育局行政检查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学校通用语言文字使用情况的检查

事项类型 行政检查

设定依据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00 年 10 月 31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八次会议于通过）第二十二条

实施机构 市教育局

法定办结时限

承诺办结时限

结果名称 现场检查笔录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现场检查笔录 执法人员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通办范围

预约办理 否

网上支付 无

物流快递 否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中山东路 87 号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86038157

监督电话 86036653

备注

石家庄市教育局行政检查类办事指南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7%AC%AC%E4%B9%9D%E5%B1%8A%E5%85%A8%E5%9B%BD%E4%BA%BA%E6%B0%91%E4%BB%A3%E8%A1%A8%E5%A4%A7%E4%BC%9A


事项名称 对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作的检查

事项类型 行政检查

设定依据 《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定》（教育部令第 7 号）第十一条第二款

实施机构 市教育局

法定办结时限

承诺办结时限

结果名称 现场检查笔录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现场检查笔录 执法人员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通办范围

预约办理 否

网上支付 无

物流快递 否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中山东路 87 号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86038157

监督电话 86036653

备注

石家庄市教育局行政检查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中小学、幼儿园师德师风建设工作的检查

事项类型 行政检查

设定依据
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2018 年修订）》的通知（教

师〔2018〕18 号）第五条

实施机构 市教育局

法定办结时限

承诺办结时限

结果名称 现场检查笔录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现场检查笔录 执法人员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通办范围

预约办理 否

网上支付 无

物流快递 否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中山东路 87 号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86038157

监督电话 86036653

备注



石家庄市教育局行政检查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学校安全工作的检查

事项类型 行政检查

设定依据
《河北省学校安全条例》（2019 年 9 月 28 日河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

次会议通过）第六条

实施机构 市教育局

法定办结时限

承诺办结时限

结果名称 现场检查笔录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现场检查笔录 执法人员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通办范围

预约办理 否

网上支付 无

物流快递 否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中山东路 87 号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86070348

监督电话 86036653

备注



石家庄市教育局行政检查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学生资助资金的检查

事项类型 行政检查

设定依据 《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财科教〔2019〕19 号）第十八条

实施机构 市教育局

法定办结时限

承诺办结时限

结果名称 现场检查笔录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现场检查笔录 执法人员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通办范围

预约办理 否

网上支付 无

物流快递 否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中山东路 87 号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86036651

监督电话 86036653

备注



石家庄市教育局其他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中等职业学校开设专业的备案

事项类型 其他类

实施依据

教育部《中等职业学校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教职成厅〔2010〕9 号）第十

二条，第十四条第二款，河北省中等职业学校专业设置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冀教职

成[2011]17 号）第十条。

实施机构 石家庄市教育局

法定办结时限 无

承诺办结时限 接到申请之日起 45 个工作日内

结果名称 无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新增专业备案表 3

办理流程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受理 韦伟

第二环节 现场论证 韦伟

第三环节 办结 韦伟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材料齐全

通办范围 无

预约办理 无

网上支付 否

物流快递 否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长安区中山东路 87 号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0311-86036680

监督电话 0311-86036653

责任事项依据

教育部《中等职业学校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教职成厅〔2010〕9 号）第十二条，

第十四条第二款，河北省中等职业学校专业设置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冀教职成[2011]17

号）第十条。

追责情形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



石家庄市教育局其他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学籍管理（普通高中学校）

事项类型 其他类

实施依据
《河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河北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籍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修订）>

和<河北省普通高中学生学籍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修订）>的通知》（冀教基〔2017〕

37 号）
实施机构 石家庄市教育局

法定办结时限 无

承诺办结时限 10 个工作日内

结果名称 无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书面申诉书 2

学校意见 1

申诉人身份复印件 1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受理 刘茜沙

第二环节 核实 刘茜沙

第三环节 办结 刘茜沙

办理形式 线上办理

审查标准 材料齐全

通办范围 无

预约办理 无

网上支付 否

物流快递 否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长安区中山东路 87 号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0311-86036652

监督电话 0311-86039908

责任事项依据

《河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河北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籍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修订）>

和<河北省普通高中学生学籍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修订）>的通知》（冀教基〔2017〕

37 号）

追责情形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造成不良后果
或者影响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较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情节严重
的，予以开除：（二）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玩忽职守，贻误工作的；



事项名称 学籍管理（中职学校）

事项类型 其他类

实施依据
.河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河北省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冀
教职成[2010]22 号）。

实施机构 石家庄市教育局

法定办结时限 无

承诺办结时限 10 个工作日内

结果名称 无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书面申请书 2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受理 韦伟

第三环节 办结 韦伟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材料齐全

通办范围 无

预约办理 无

网上支付 否

物流快递 否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长安区中山东路 87 号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0311-86036672

监督电话 0311-86036680

责任事项依据
河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河北省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冀

教职成[2010]22 号）。

追责情形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造成不良后果
或者影响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较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情节严重
的，予以开除：（二）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玩忽职守，贻误工作的；



石家庄市教育局其他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民办学校招生简章和广告备案（普通高中学校）

事项类型 其他类

实施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四十二条“民办学校的招生简章和广告，
应当报审批机关备案”。
2.国家、省、市有关规定。

实施机构 石家庄市教育局

法定办结时限 无

承诺办结时限 10 个工作日内

结果名称 无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学校招生简章和广告材料 3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受理 刘茜沙

第二环节 留存备案 刘茜沙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材料齐全

通办范围 无

预约办理 无

网上支付 否

物流快递 否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长安区中山东路 87 号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0311-86036652

监督电话 0311-86039908

责任事项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四十二条“民办学校的招生简章和广告，应当

报审批机关备案”。

2.国家、省、市有关规定。

追责情形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造成不良后果
或者影响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较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情节严重
的，予以开除：（二）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玩忽职守，贻误工作的”。



事项名称 民办学校招生简章和广告备案（中职学校）

事项类型 其他类

实施依据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四十二条“民办学校的招生简章和广告，
应当报审批机关备案”。
4.国家、省、市有关规定。

实施机构 石家庄市教育局

法定办结时限 无

承诺办结时限 10 个工作日内

结果名称 无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学校招生简章和广告材料 3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受理 韦伟

第二环节 留存备案 韦伟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材料齐全

通办范围 无

预约办理 无

网上支付 否

物流快递 否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长安区中山东路 87 号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0311-86036672

监督电话 0311-86036680

责任事项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四十二条“民办学校的招生简章和广告，应当

报审批机关备案”。

2.国家、省、市有关规定。

追责情形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造成不良后果
或者影响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较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情节严重
的，予以开除：（二）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玩忽职守，贻误工作的”；



石家庄市教育局其他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石家庄市学科名师、骨干教师的评选

事项类型 其他类

实施依据

《河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河北省中小学教师学科名师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冀教师

[2009]25 号）第一项、第二项；《中共河北省委 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

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冀发〔2018〕42 号）中第 2 条、第 8 条。

实施机构 石家庄市教育局

法定办结时限 无

承诺办结时限 按文件要求

结果名称 无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有关评选材料 3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下发通知 谢踊亮

第二环节 组织相关评审 谢踊亮

第三环节 结果公示 谢踊亮

第四环节 公布结果 谢踊亮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材料齐全

通办范围 无

预约办理 无

网上支付 否

物流快递 否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长安区中山东路 87 号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0311-86967420

监督电话 0311-86036653

责任事项依据

《河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河北省中小学教师学科名师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冀教师

[2009]25 号）第一项、第二项；《中共河北省委 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

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冀发〔2018〕42 号）中第 2 条、第 8 条。

追责情形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



石家庄市教育局其他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民办学校年检（普通高中）

事项类型 其他类

实施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四十一条；《河北省民办学校年度检查办法》

（冀教政法[2014]4 号）第二条

实施机构 石家庄市教育局

法定办结时限 无

承诺办结时限 10 个工作日内

结果名称 无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石家庄市民办学校年检报告书》 1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1

工作总结 1

和办学许可证（副本） 1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受理 李玉金

第二环节 实地检查 李玉金

第三环节 办结 李玉金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材料齐全

通办范围 无

预约办理 无

网上支付 否

物流快递 否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长安区中山东路 87 号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0311-86039908

监督电话 0311-86039908

责任事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四十一条；《河北省民办学校年度检查办法》

（冀教政法[2014]4 号）第二条

追责情形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造成不良后果
或者影响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较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情节严重
的，予以开除：（二）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玩忽职守，贻误工作的”；



事项名称 民办学校年检（中职）

事项类型 其他类

实施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四十一条；《河北省民办学校年度检查办法》

（冀教政法[2014]4 号）第二条

实施机构 石家庄市教育局

法定办结时限 无

承诺办结时限 依据年度计划进行

结果名称 无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石家庄市民办学校年检报告书》 1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1

工作总结 1

办学许可证（副本） 1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受理 李洪杰

第二环节 实地检查 李洪杰

第三环节 办结 李洪杰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材料齐全

通办范围 无

预约办理 无

网上支付 否

物流快递 否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长安区中山东路 87 号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0311-86036672

监督电话 0311-86036680

责任事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四十一条；《河北省民办学校年度检查办法》

（冀教政法[2014]4 号）第二条

追责情形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造成不良后果
或者影响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较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情节严重
的，予以开除：（二）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玩忽职守，贻误工作的”；



石家庄市教育局其他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教师申诉的处理

事项类型 其他类

实施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三十九条，《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2018

年修订）》（教师〔2018〕18 号）第九条第一款。

实施机构 石家庄市教育局

法定办结时限 无

承诺办结时限 接到申诉之日起 12 个工作日内

结果名称 无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书面申诉书 2

学校处理决定 1

申诉人身份复印件 1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受理 刘偼彤

第二环节 调查取证 刘偼彤

第三环节 办结 刘偼彤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材料齐全

通办范围 无

预约办理 无

网上支付 否

物流快递 否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长安区中山东路 87 号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0311-66178650

监督电话 0311-86036653

责任事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三十九条，《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2018

年修订）》（教师〔2018〕18 号）第九条第一款。

追责情形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
处理办法（2018 年修订）》（教师〔2018〕18 号）第十二条。



石家庄市教育局其他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学生申诉的处理

事项类型 其他类

实施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四十二条第（四）项；《河北省学生申诉办法（试行）》(冀
教规[2005]3 号)第二条。

实施机构 石家庄市教育局

法定办结时限 无

承诺办结时限 接到申诉之日起 12 个工作日内

结果名称 无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书面申诉书 2

学校处理决定 1

申诉人身份复印件 1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受理 刘偼彤

第二环节 调查取证 刘偼彤

第三环节 办结 刘偼彤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材料齐全

通办范围 无

预约办理 无

网上支付 否

物流快递 否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长安区中山东路 87 号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0311-66178650

监督电话 0311-86036653

责任事项依据 《河北省学生申诉办法（试行）》(冀教规[2005]3 号)第六条、十条、十一条、十六条。

追责情形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河北省学生申诉办法（试行）》
(冀教规[2005]3 号)第二十条。

石家庄市教育局其他类办事指南



石家庄市教育局其他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中等职业学校补办毕业证明书

事项名称 普通高中毕业证验印

事项类型 其他类

实施依据

《河北省普通高中学生学籍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修订）》（冀教基〔2017〕37 号）第三十
条“学生修业期满，总学分达到 144 个学分，综合素质评价符合要求，学业水平考试成
绩全部合格，体育成绩达标者，准予毕业。由电子学籍系统统一生成毕业生信息，学校
编制毕业生名册，并打印毕业证书，报上级主管教育行政部门核准后，由设区的市级教
育行政部门加盖印章有效，由学校负责颁发。”

实施机构 石家庄市教育局

法定办结时限 无

承诺办结时限 10 个工作日内

结果名称 无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学校毕业生花名册 1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受理 刘茜沙

第二环节 核验 刘茜沙

第三环节 办结 刘茜沙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材料齐全

通办范围 无

预约办理 无

网上支付 否

物流快递 否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长安区中山东路 87 号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0311-86036652

监督电话 0311-86039908

责任事项依据
《河北省普通高中学生学籍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修订）》（冀教基〔2017〕37 号）第三十

条

追责情形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造成不良后果
或者影响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较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情节严重
的，予以开除：（二）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玩忽职守，贻误工作的”；



事项类型 其他类

实施依据

教育部关于印发《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办法》的通知第三十八条；河北省教育厅

关于印发《河北省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国家、省、市有

关规定。

实施机构 石家庄市教育局

法定办结时限 无

承诺办结时限 接到申请之日起 1 个工作日内

结果名称 无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毕业证明书 1

补办毕业证明书登记表 2

新生登记表 1 1

毕业生登记表 1 1

办理流程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受理 韦伟

第二环节 现场核验 韦伟

第三环节 办结 韦伟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材料齐全

通办范围 无

预约办理 无

网上支付 否

物流快递 否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长安区中山东路 87 号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0311-86036680

监督电话 0311-86036653

责任事项依据

教育部关于印发《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办法》的通知第三十八条；河北省教育厅

关于印发《河北省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国家、省、市有

关规定。

追责情形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

石家庄市教育局其他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特级教师的评选推荐

事项类型 其他类



实施依据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发〔2018〕4 号）

、《国家教委 人事部 财政部关于颁发<特级教师评选规定>的通知》（教人〔1993〕38

号）第二条、第六条。

实施机构 石家庄市教育局

法定办结时限 无

承诺办结时限 按照有关文件要求

结果名称 无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有关评选推荐材料 3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下发通知 谢踊亮

第二环节 组织有关评审 谢踊亮

第三环节
结果公示、按要求

上报
谢踊亮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材料齐全

通办范围 无

预约办理 无

网上支付 否

物流快递 否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长安区中山东路 87 号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0311-86967420

监督电话 0311-86036653

责任事项依据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发〔2018〕4 号）

第 25 条、《国家教委 人事部 财政部关于颁发<特级教师评选规定>的通知》（教人〔1993〕

38 号）第二条、第六条。

追责情形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



石家庄市教育局其他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学校安全事故纠纷调解

事项类型 其他类

实施依据

《河北省学校安全条例》第五十九条“因学校安全事故引起的纠纷，当事人可以通过协

商、调解方式解决，也可以通过诉讼方式解决。设区的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教育

行政部门、司法行政部门可以根据需要会同其他有关部门设立学校安全事故人民调解委

员会，对学校难以自行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安全事故纠纷进行调解。人民调解员由具有

较强专业知识和社会公信力、影响力，热心调解工作和教育事业的社会人士担任。”

实施机构 石家庄市教育局

法定办结时限 无

承诺办结时限 无

结果名称 无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申请书 3 有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提出申请 关瑞强 5 日

第二环节 调查和调解 关瑞强

第三环节 签订调解协议书 关瑞强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无

通办范围 无

预约办理 无

网上支付 否

物流快递 否

办理地点 市教育局学生伤害事故调解委员会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0311-86070348

监督电话 0311-86036653

责任事项依据
《河北省学校安全条例》、《河北省信访条例》等关于学校安全管理、隐患排查整改等工

作的相关规定。

追责情形依据 《市委、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行政调解工作的意见》。



石家庄市教育局其他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教育类社会团体筹备申请、成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前的审查

事项类型 其他类

实施依据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

实施机构 石家庄市教育局

法定办结时限 无

承诺办结时限 无

结果名称 无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申请材料 3

法人身份复印件 1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受理 刘偼彤

第二环节 审核 刘偼彤

第三环节 办结 刘偼彤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材料齐全

通办范围 无

预约办理 无

网上支付 否

物流快递 否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长安区中山东路 87 号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0311-66178650

监督电话 0311-86036653

责任事项依据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

追责情形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
十四条。




